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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執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療照護之醫事人員及相關人員

津貼申請作業須知」(下稱本須知)自112年5月1日停止適

用，請查照轉知所轄醫療機構。

說明：

一、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112年4月12日

醫療應變組第137次會議決定及本須知第12點規定辦理。

二、有關執行醫療照護之人員津貼請領至112年4月30日止(照護

日)，申請期限至112年6月10日，且醫院應至「醫院醫事人

員津貼及醫療機構獎勵金系統」完成申請。

正本：地方政府衛生局
副本：本部醫事司、本部心理健康司、本部護理及健康照護司、本部會計處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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